2013届毕业生生源信息核对

相关说明
1、 生源地系指毕业生高考报名所在地。生源审核的目的是核对毕业生信息，原则上与毕业生当年录取信息一致，如有变动，请联系招生就业处就业信息科。

2、 生源地审核：山东省籍毕业生由省、地级市到区或由省直接到县（县级市），如“山东省滕州市”，不必在“山东省”与“滕州市”之间加“枣庄市”。毕业生因某些原因，家庭所在地与高考报名地同属一个地市不同区县的，可酌情修改。跨地市的，要提供毕业生在校期间家庭户口迁移的相关证明材料。专升本毕业生一般以家庭所在地为生源地。山东省外籍毕业生到地级市（地区、自治州；其中直辖市到区或县或县级市），已到区县的不必修改；生源地栏目内信息不完整的，毕业生根据本人实际情况予以完善。
3、 审核后的生源信息将上报省相关部门审查，审查后的信息不能再改。毕业前未落实就业单位的毕业生，省就业主管部门将据此将毕业生派回生源地相关部门。

4、 所有栏目应全部由毕业生本人核对准确，需要修改或添加的信息可直接在表中修改或添加，字迹要工整、清晰，以免辨认不清给毕业生带来不必要的麻烦。毕业生本人对个人信息审核无误后，签字确认，其他人不得代签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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